
CB(2)2229/00-01(01)號文件

             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對不同性取向㆟士討論的意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對不同性取向㆟士討論的意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對不同性取向㆟士討論的意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對不同性取向㆟士討論的意見              8月 20日

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社會存在不同形式的歧視，其㆗男女性徵（sexuality）的定型在政策文化
㆖的顯現，影響男女心智發展，破壞社群建立和諧關係。我們不得不據良心發聲，還不同

性取向㆟士㆒個公道。

首先，請大家（包括基督徒在內）放㆘對不同性取向㆟士先設的成見，以瞭解和觀察作起

點，聆聽同志朋友的故事，她/他們都是㆟，但卻被視為罪㆟或隱形，無視其在婚姻制度的
權利，入住公營房屋、財產承繼權、為配偶簽字開刀施手術…等等，這是否不近㆟情？或
許某些㆟士認為同性戀是邪惡不道德的行為，不為㆖主所喜悅，社會教會須幫助她/他們重
拾異性戀的身份。

甚麼是道德或不道德？正常或不正常？為什麼只有異性戀才是道德正常？為什麼其他㆟卻

被排斥及歧視？是因為傳宗接代？倫理習俗？抑或因為社會傳統定型男女在體能性格㆖配

合得㆝依無窮，不容擾亂？前㆟以傳宗接代為㆟生重任，女子在這種傳統文化制度㆘受盡

屈辱，被休被棄，其家庭社會的㆞位和權利因此被剝奪，這是否合乎道德？！在聖經舊約

時代，無後是㆟生的遺憾。男子若死後無後，其弟兄（無論已婚與否）要與遺孀進行性交，

為死者留後。如此在舊約世界的正常，是否今日社會倫理的正常？

昔日，男剛女柔被視為自然定律。社化將某種情操行為定義是男性，制度再將之鞏固為男

㆟的專利，女㆟的禁忌，㆟類的性別角色定型是令㆟難辭半步。今日，不少研究發現婦女

的體能是可以鍛鍊出來，男子會擁有被譽為女性的情操；相反亦然。若㆟能剔除那些既定

性別角色，順應真我的特性，可讓多元的情操發展出來，豐富㆟生，增添㆟際關係的深度

和闊度。

若引用聖經為黃金 去責打同志及同性戀行為，我們就必須掌握那個時代的歷史政經文化

和那些隱形不被歷史記載的弱勢社群的情況。㆖主吩咐我們的大使命是建立㆒個㆟㆟同受

重視，互相尊重的社會秩序和㆟際關係。究竟昔日聖賢的言論是指什麼？意義何在？安息

日是為㆟而設抑或㆟為安息日而生活呢？究竟我們怎樣理解㆖主對祂所造之物的心意？當

同性戀者受盡社會歧視，勇敢㆞走出來，坦誠表白其性取向時，難道我們仍自以為是，以

己見論斷她/他們對自己的真誠是錯誤，這是公義的做法嗎？

以㆖數點希望帶出㆒個反省，男女性徵性別角色的討論，不可能是非黑即白的㆓元法分析。

在思考異性同性戀課題時，或許讓我們開放胸襟，採取多元可能的進路，我們的發現和領

受相信比今會更豐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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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我們都明白爭論若沒有愛，與自己和各社群都是無益的。今㆝香港社會政策沒有包括

同性戀者的需要和議題，社會輿論多以嗤笑怒罵抹黑的手法報導同志消息。說明同志仍是

弱勢群體，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。就以婚姻制度而言，當同性戀者願意受婚姻的約束，承

擔㆒生終老，長相 守的承諾時，換來是被拒諸於門外。若我們相信㆟委身婚約是美好的

事，為什麼持雙重標準？在鼓勵異性戀者進入婚姻契約的同時，設立關卡，阻礙同性戀者？

若有㆟視同居是放任不羈的生活，為什麼偏要迫同性戀者陷入這樣的境況？（註：同志要

求的是設立伴侶註冊制度，以免打擾現時的主流異性戀婚姻制度。）

至今，政府所採取的公眾教育措施，未能成功保障不同性取向㆟士免受歧視，重獲㆟基本

的權利。相信此時是考慮雙軌進行，透過立法消除歧視，使公眾有清晰的標準去停止歧視

傷害同志，同時配合教育提高公眾對性別特徵的認識，從而達致㆒個彼此尊重共融的社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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